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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案  例 区域治理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实践特点与问题反思
——基于湖南 1镇 4村的调查

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陈敏

一、引言

农村生活垃圾含有多种重金属

元素，随意弃置将污染土壤和流域水

体，进而危及当地村民身体健康。[1-2]

我国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落后，大

量农村生活垃圾难以得到规范处理。

有的地区，半数的农村生活垃圾直接

流入当地生态环境系统。[3] 农村生活

垃圾污染日渐严重，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迫在眉睫。

2018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2020 年目标”。

2018 年 7 月 20 日，湖南省委办公

厅、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要求到 2020 年，

全省 90% 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并基本建立日常保洁机制。同期，A

镇上级县政府也下发《X 县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以下简称《县方案》）。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湖南 A 镇开

始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A 镇地处湘、鄂两省边界，距离

县城 22 千米，公路交通便利，辖区

面积 119.86 平方千米，下辖 9 个行

政村，2 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约 3.7

万人。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

笔者前往 A 镇实地调查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状况。根据 A 镇 9 个行政村

的人居环境数据（表 1），最终选定

S 村、D 村、Z 村和 J 村作为村级调

查对象。其中，S 村距离镇政府最近，

还是省“美丽乡村”示范村，人居环

境工作排在全镇前列；J 村人居环境

工作在全镇垫底，该村距离镇政府最

远，且经济条件最差；Z 村和 D 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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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 镇 9 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数据

村名 户数 人口
村内道路 保洁员

总里程（km） 硬化里程（km） 人数 人均月工资（元）

S 986 2960 118 75 4 1300

L 766 2864 65 28.5 3 1300

Q 900 3300 62 34 6 1500

W 898 3020 77 40 3 1400

Y 1000 3400 28 15 3 1400

D 670 2390 65 15 3 1400

Z 800 3075 80 50 6 1000

O 1180 4291 148 125 3 1400

J 1085 4100 59 44 3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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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的距离适中，不过 Z 村的经

济水平好于 D 村，同时 Z 村是县“美

丽乡村”示范村，人居环境工作排名

靠前。4 个村在地理位置上远近搭配，

经济水平高低兼顾，政策支持力度不

一，人居环境工作对比明显，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能够反映 A 镇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的真实情况。文章首先从

设施建设和组织管理 2 个层面总结

A 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成效和特点，

然后分析当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在制

度、设施、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不足，最后提出改进建议。

二、A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

（一）农村生活垃圾设施服务建

设成效初显

目前，A 镇推行“户分类、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治理农村

生活垃圾，相关设施服务条件改善，

村内主要公共场所已经见不到丢弃的

生活垃圾，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

1. 垃圾桶替代垃圾池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A

镇各村原有的砖砌敞口垃圾池被全部

拆除，统一换用带盖垃圾桶或垃圾箱。

村内公共场所设置了可移动式垃圾桶

或垃圾箱，主干道沿线住户还配发 1

个小型绿色垃圾桶。

2. 非正式的源头分类

《县方案》提出农村垃圾分类减

量目标，蔬菜根叶茎等易腐烂垃圾由

农户自行沤肥；可回收垃圾由农户或

保洁员分类回收；不可回收垃圾由村

收集，镇（街道）压缩转运，县集中

焚烧发电；有毒有害垃圾转运到县环

保局指定专业机构处理。按照村干部

的说法就是：“剩菜剩饭、菜叶、柴

草等，可以还田的都要求还田；一些

有害的，如电池、农药瓶，我们就要

回收，农户自己用袋子提来村委会；

纸皮、废铜烂铁等，就可以卖到废品

回收站。”村集体建议村民，只可以

将不可回收垃圾投放到垃圾桶里。

3. 村集体提供保洁服务

A 镇各村都配备 3-6 名保洁员，

全镇 9 个行政村共有保洁员 34 人，

平均约 3.7 人 / 村（表 1）。保洁员

主要负责分管路段、农户和公共场所

的日常保洁工作，同时负有宣传环境

保护知识，督导农户打扫家庭卫生，

参与村级环境卫生评比的义务。Z 村

作为县级政策示范点，配发了专业的

压缩式生活垃圾运输车，其他村的保

洁员均使用电动三轮车清运生活垃

圾，清运频率一般是 1-3 天 / 次。据

村干部吐露，拥有电动三轮车是村民

申请成为保洁员的准入条件，而不是

由村集体为保洁员提供车辆。

4. 新建垃圾压缩中转站

按照全县规划，2018 年 A 镇共

建设 2 座垃圾压缩中转站。每天上午

6 ︰ 30-10 ︰ 00 和 下 午 14 ︰ 30-

18 ︰ 00，各村保洁员将收集的生活

垃圾运送到中转站，完成压缩后的垃

圾再转运到县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二）他治或自治：A 镇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特点

1.“月评季奖”制度：政府力量

的引导

“月评季奖”制度是 A 镇的上

级市、县政府，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行动中实行的一种考核举措。《县方

案》强调，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是干部

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县农业局对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行每季度督查

通报，全年进行考核排名。具体而言，

“月评季奖”制度分为“月评”和“季奖”

两个部分，A 镇各村每个月需要组织

本村清洁户评选工作，评选结果张榜

公示；A 镇政府每个月也要对各村（社

区）环境卫生进行评比，每个季度综

合 3 个月的评比结果加以排名，然

后上报最好村（社区）和最差村（社

区）各 1 个到县里，县政府再下派

督查组对上报村（社区）的环境卫生

情况逐一核查，此外，再随机抽查 1

个非上报村（社区），进而评选全县

的十佳村（社区）和十差村（社区），

奖优罚劣。

县督查组核查时会进村、到组、

入户。据村干部反映，督查组工作人

员首先将全村所有村民小组在乒乓球

上编号，然后由该村村干部随机抽取

1 个村民小组，实地察看村民小组的

公共环境卫生和全部住户的家庭卫

生，发现问题便拍照留证，最后量化

评分。村干部认为县督查组的操作方

法比较公平公正，他们对评比结果也

十分认可和信服。

2. 环境卫生协会：村域环境卫

生的村民自治

2019 年 3 月，A 镇组建环境卫

生协会，同时各村设立分会。环境卫

生协会成为村民进行村庄环境卫生自

我管理的平台。

环境卫生协会制定章程，明确

协会名称、性质、宗旨、工作原则和

组织关系，同时规定会员管理和经费

管理等内容。《Z 村环境卫生协会章

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五条规

定，Z 村村委会是该村环境卫生协会

的主管单位，并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和

监督管理。《章程》还规定，凡是 Z

村年满 16 岁的村民即可自愿申请入

会，同时退会自由，每名会员需每年

缴纳 24 元的会费，等等。

在“月评季奖”制度下，A 镇各

村也制定了村级环境卫生评比奖惩实

施办法，并由环境卫生协会负责组织

“月评”工作。环境卫生协会针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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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卫生、垃圾处理、房前屋后卫生、

乱搭乱建情况、改厕改圈效果、家庭

绿化情况、履行卫生公约情况等内容，

按照“农户自评——群众互评——小

组审查——张榜公示——复议核定”

的流程，面向全村所有农户开展评比

工作。在奖惩措施方面，A 镇各村做

法类似，即通报公示环境卫生最好户

和最差户名单，同时为最好户悬挂先

进牌，只有 Z 村等个别村还提供洗

衣粉、纸巾等物资奖励。

各村保洁员的工资由环境卫生

协会给付，形成各具特色的工资支付

模式。S 村和 J 村将保洁员的工资固

定为 1300 元 / 月；D 村则采取浮动

工资制，按照每名保洁员清运的生活

垃圾数量，以 80 元 / 车的标准计算

工资；Z 村又融合上述两种工资支付

形式，创造出“基本工资 + 浮动工资”

的支付模式。总体上，各村保洁员的

人均月工资均介于 1000-1500 元之

间（表 1）。

三、 A 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

问题分析

A 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整体形

势趋好，当地在设施建设和组织管理

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也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仍是“纸

上谈兵”

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地方环境

保护法规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做出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分别强调，地

方政府对生活废弃物分类处置、回收

利用负有组织责任，公民具有配合义

务。《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和

新修订的《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均

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建立生活垃

圾分类制度，统筹建设城乡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

置设施。

面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A 镇政

府及其上级政府尚不得要领，缺乏成

熟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思路。易

腐烂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占据我国农村

生活垃圾主体，[4]《县方案》却将其

处理责任抛给农户和保洁员，而政府

只负责不可回收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的处理。即使如此，当地政府仍然更

多的是鼓励和提倡农户自己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而非采取强制措施，分类

效果取决于村民自觉程度。虽然村集

体建议村民只能将不可回收垃圾投放

到垃圾桶里，但是村民们往往也会把

其他种类垃圾混入其中。本质上，A

镇这种软性约束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措施等于无分类。

（二）农村生活垃圾设施服务的

差别提供

A 镇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十分

薄弱。各村有限的垃圾桶只布置在主

干道沿线区域，同时保洁员的服务范

围也限定在这些区域，偏远农户未配

发垃圾桶，村集体要求偏远农户将生

活垃圾送到主干道沿线的固定堆放

点。由于偏远农户距离主干道较远，

他们更多地采取焚烧、填埋、丢弃等

方式自行处理生活垃圾。此外，各村

生活垃圾运输设施简陋，除了 Z 村

拥有上级政府配发的专业垃圾运输

车，其他村全部是保洁员自购的普通

电动三轮车，存在运输途中垃圾散落

等问题。显而易见，A 镇农村现有生

活垃圾基础设施根本满足不了实际

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生活垃圾基

础设施建设受到村庄交通条件影响。[5]

A 镇下属 9 个行政村的道路硬化里程

占总里程约 60%，其中只有 S 村、Z 村、

O 村和 J 村的道路硬化比例高于全镇

平均水平，D 村仅有 1/5 的道路完成

硬化（表 1）。村干部坦言，偏远农

户交通不便，妨碍村集体为其提供生

活垃圾收集设施和清运服务。

（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

短缺

1. 政府财政支持有限

按照村干部的说法，解决好农村

人居环境问题，每个村至少需要 10

万元的专项资金。那么，A 镇 11 个

村（社区）一共需要资金 110 万元。

然而，A 镇政府近五年的财政节能环

保支出平均水平仅约 68.38 万元，这

意味着至少存在 42 万元的财政资金

缺口。实际上，镇财政的节能环保资

金属于全年预算水平，并不是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专项资金，现实的资金

缺口远远超出上述估算结果。因此，

单靠镇政府财政支持，还难以解决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紧缺问题。

2. 农户付费制度梗阻

A 镇依托环境卫生协会，推广农

户付费制度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村集

体未能保证生活垃圾清运服务的全村

覆盖，使得没有享受服务的村民便有

理由拒绝交费。与此同时，各村外出

务工人员较多，造成按户籍人数计费

的收费标准缺少合理性，也是村民们

反对交费的原因。实践中，A 镇各村

普遍采取“条件性缴费”做法，即配

发垃圾桶的农户必须交费，其余农户

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通过村民

交费筹集到的资金远低于预期。

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进路

思考

（一）农村生活垃圾终端处理导

向的源头细分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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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由

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城乡一体化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的省市，这标志着城

乡生活垃圾分类时代真正来临。A 镇

尚未建立严格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不利于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治理目标实现。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需要政府和村民共同参

与，坚持村民源头分类、地方政府主

导终端处置和利用的原则。

首先，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活垃圾

分类制度。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

2019 年 11 月 15 日最新发布的《生

活垃圾分类标志》，省级政府制定《某

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或

修订原有相关条例，明确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的法律地位，统一城乡生活垃

圾分类标准和名称等。

其次，逐步细化农村生活垃圾源

头分类标准。随着时间发展，生活垃

圾分类标准是一个从粗到细的变化过

程。日本的生活垃圾分类可谓达到极

致，有的地区将生活垃圾分为 44 类

乃至 70 类。[6] 因此，地方（市、县）

政府必须根据本地区生活垃圾处理技

术设施、村民参与等条件的改善，及

时细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最后，因地制宜选择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处理方案。地方（市、

县）政府需要避免两种错误取向：一

是盲目从众，无视本地区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设施条件，追求过细的农村生

活垃圾源头分类标准，导致前端分完、

终端又混合处理；二是忽视生活垃圾

源头分类方案的改进和终端处理设施

的建设完善，始终停留在农村生活垃

圾源头粗分层次，甚至是不分类，致

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成本高、效

益低。总之，地方（市、县）政府需

要动态选择适合本土，且效率最高的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的技术

方案组合。

（二）村庄生活垃圾公共服务均

等化

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核心是相

关基础设施的缺失。[7] 治理农村生活

垃圾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并且相

关设施需要在村庄内部均衡布置，确

保偏远户、零散户享受同等的村庄生

活垃圾公共服务。

1. 优先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运

输、处理设施

在村、镇经济实力受限的情况

下，无法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

建设一步到位，因而不同环节的生活

垃圾设施需要有所区分的逐步建设。

地区经验表明，是否统一提供生活垃

圾投放设施，不影响村民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村民可以自备生活垃圾存放

容器。[8] 短期内，户用垃圾桶对于农

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是非必要的，地

方政府和村集体不能过度追求村庄生

活垃圾收集设施的统一配置，而应当

将有限资金优先用于改善农村生活垃

圾运输工具和就地处理设施条件。具

体而言，首先，县级以上政府增加配

发村级专业垃圾压缩运输车，保证一

村一辆的基本标准，促进农村生活垃

圾运输的规范化和无害化；其次，逐

步增建村庄生活垃圾就地处理设施，

主要是生活垃圾堆肥、沤肥设施，不

同地区需要结合本地自然、经济条件，

选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农村生活

垃圾堆肥、沤肥技术。从长远来看，

统一的、规范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运输、处理设施都应当齐备。

2. 补齐村庄其他公共基础设施

短板

交通不便成为制约 A 镇各村偏

远农户平等享受生活垃圾收运设施和

服务的主要因素。因此，若想将偏

远农户纳入村庄生活垃圾公共服务体

系，必须首先改善交通等公共基础设

施条件，然后才是配套生活垃圾收运、

处理设施建设。否则，保洁员的车辆

难以到达，偏远户仍然享受不到集体

服务，那些重金建设的生活垃圾收集

设施，也只会闲置无用。

（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多

元供应

破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难

题，必须改变单线的政府财政输送局

面，积极引进市场资本，建立家庭缴

费制度，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

的多渠道供给。

1. 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和启动资金

支持

2018 年， 全 国 节 能 环 保 支 出

6353 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比重约 2.88%。同期，湖南省同类

支出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约 2.59%，低于全国水平。因此，目

前湖南省财政的环保投入不足，各级

政府应当加大农村环保财政资金投入

力度。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下推行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奖代补、先建

后补”制度，过于强调村庄治理资金

的前期自投，而经济条件差的村缺少

前期自建资金，同时又拿不到后期政

策补贴，于是经济条件好的村往往人

居环境质量优，经济条件差的村一般

很难做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而引

发农村人居环境“好村越好、差村越

差”的恶性循环。相对于贫困村，那

些非贫困对象的经济水平较差村庄的

境况更艰难，因为这些村同样缺少扶

贫专项资金的注入。因此，地方政府

财政环保资金应当适度向非贫困对象

的经济较差村倾斜，推动农村生活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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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的地区综合治理。

2. 吸引企业资本融入

市场力量的进入可以极大程度

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不足问

题。同时，企业还能提供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理所需的技术设施。更为

重要的是，市场机制的引进可以提升

农村生活垃圾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激发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的发

展活力，这对于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体系必不可少。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企业资金能

够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但是地方政府

该投入的财政资金丝毫也不能减少，

地方政府不能将自身应当履行的公共

责任完全推给其他治理主体。

企业资本的作用应当首先发挥

在农村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的建

设完善，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卫生填

埋场等，其次才是有条件的地区可以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由企业负责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等其他前端

环节。

3. 家庭缴费：由按户收费过渡

到按量收费

生活垃圾产生的源头在家庭，

遵循“污染者付费”原则，实行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家庭缴费具有正

当性。家庭缴费不仅可以增加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的资金量，还可以强

化村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促使他

们更好地完成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发挥他们对生活垃圾公共服务的现

场监督作用。现阶段，农村人口流

动性加大，生活垃圾按人计费规则

缺少可行性，这已经在 A 镇的实践

中得到验证。因此，农村生活垃圾

家庭缴费规则，以按量计费为优，

折中的方案是按户计费。不过，在

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尚不完善的

情况下，全面推行生活垃圾按量收

费还存在一定困难，因而可以暂时

采取按户计费，待村民参与意识提

高以及其他条件成熟时，再实行按

量计费制。[9]

（四）激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

内生动力

“月评季奖”制度的两极化排名

方式，造成 A 镇村干部的“保底”心态，

就如有的村干部所说，只要不是倒数

第一就行。这必定使得村庄人居环境

治理效果停滞在较低水平，同时也折

射出外部力量介入农村环境治理的作

用不可持续。

因此，推进农村生活垃圾长效治

理，必须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激发村

庄内部动力。村民是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的天然主体。

一方面，村民生于斯、长于斯，

他们对本乡本土的自然人文环境至为

熟悉，也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有着强烈

认同，具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另一方面，他们既是农村生活垃

圾的直接制造者，也是农村生活垃圾

污染的受害者，更是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的受益人，拥有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义务。

因此，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离不开

当地村民的参与，正如 S 村村干部

一语道破的，没有村民参与，任何事

也搞不好！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不

能停留在生活垃圾的家庭分类和缴费

等技术层面，而应该保证村民拥有真

正的话语权，从而能够在生活垃圾设

施规划、标准制定等方面充分表达他

们的看法和意见，并能够对最终决策

产生实质影响。

只有让村民切身感受到参与感

和被认可感，才能有效强化他们的主

体责任，形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持

续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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